
绛县档案馆 宣

※ 不慎将绛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工会委员会法人资格证

书丢失，编号为：140826-2286168，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绛县政务在线

山西省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新生儿参加医保
近年来，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

人口高质量发展，山西省医保局高度重视

新生儿医疗保障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措

施，优化经办服务流程，积极推进新生儿

落地参保工作。

在参保程序方面

明确新生儿可凭户籍或出生医学证

明，选择在户籍所在地或父母常住地办理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既可在

山西政务服务网和“山西政务”小程序“高

效办成一件事”线上办理，也可在参保地

医保经办机构或社区线下办理。

在参保缴费优惠政策方面

明确新生儿出生当年无需缴纳居民

医保费，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手续后，

自出生之日起当年内所发生的符合规定

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

时，对年底出生的新生儿给予便利和优

惠。新生儿出生当年不缴费，出生次年缴

纳居民医保费。

按照政策规定，普通居民如果错过集

中缴费期，就须个人承担个人缴费和财政

补助，且设置 3 个月以上的待遇等待期。但

对年底出生的新生儿，如果错过第二年集

中缴费期，在出生后 90 天内参保缴费的不

受集中缴费期限制，缴纳个人缴费部分

后，享受财政补助政策，并且自出生之日起

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

2024 年，全省新生儿参保人数达到

19.46 万人，其中，11.72 万人享受到医疗保

险待遇，统筹基金支付达到 3.84 亿元。

2025 年 1 月 20日 星期一
A7责任编辑：孙元科

邮箱：sxjxsyb@126.com

ZONG HE
综 合

※ 不慎将绛县开发区小孟收

购站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为：

J1822000595101，现声明作废。

第二十八条 机关应当编制本单位文

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经同

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施行。机

关内部机构或工作职能发生变化时应当及

时修订，经重新审查同意后施行。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

应当全面、系统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

基本历史面貌。人事、会计文件材料的归档

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从其专门规定。

机关所属机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

案保管期限表报机关审查同意后施行。

第二十九条 文书档案的收集范围按

照《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

管期限规定》制定执行。

会计、科研、基建档案收集范围应当

分别符合《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科学技

术研究课题档案管理规范》（DA/T2）、《建

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28）及《国家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

照片档案的收集范围应当符合《照片

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1）和《数码照片

归档与管理规范》（DA/T50）规定。

其他门类档案收集范围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电子文件应当连同元数据

一并收集。收集的元数据应当符合《数字档

案室建设指南》、《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

案管理规范》（GB/T18894）、《文书类电子

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照片类电子

档案元数据方案》（DA/T54）、《录音录像类

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DA/T63）等规定。

第三节整理与归档

第三十一条 机关应当按照本规定第

二十三条制定统一的档案分类方案。不同

门类、载体或形式的档案的分类方法应当

协调呼应，便于档案的统一管理和利用。分

类方案一经确定，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

变动。

机关档案分类方案一般采用年度、机

构（问题）、保管期限等分类项进行复式分

类，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机关档案整理应当遵循

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材料之间

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

用，逐步推进卷件融合管理。

文书档案、照片档案、录音档案、录像

档案、实物档案一般以件（张）等为单位进

行整理。科技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一

般以卷为单位进行整理。其他门类档案根

据需要以卷或件为单位进行整理。整理方

法分别按照相应要求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机关档案应当逐卷或逐

件编制档号。档号应当指代单一，体现档案

来源、档案门类、整理分类体系和排列顺序

等档案基本属性。档号结构应当符合《档号

编制规则》（DA/T13）、《归档文件整理规

则》（DA/T22）和《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要

求，不同载体或形式的档号编制方法应当

协调呼应。

机关档案门类宜按照文书（WS）、科技

（KJ）、人事（RS）、会计（KU）、专业（ZY）、照

片（ZP）、录音（LY）、录像（LX）、业务数据

（SJ）、公务电子邮件（YJ）、网页信息（WY）、

社交媒体（MT）、实物档案（SW）设置一级

门类代码，按照科研（KJ·KY）、基建（KJ·

JJ）、设备（KJ·SB）设置科技档案二级门类代

码。专业档案按照相关规定设置二级门类

代码。

第三十四条 机关档案应当编制检索

工具，满足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需要。

机关档案应当按照 《档案著录规则》

（DA/T18）进行著录。传统载体照片、录音、

录像档案和实物档案应当详细著录背景、

人物、来源等信息。档案著录应当与目录编

制、元数据收集等工作和要求协调对应。

第三十五条 机关档案经文书或业务

部门整理完毕后，应当在第二年 6 月底前

向机关档案部门归档；采用办公自动化或

其他业务系统的，应当随办随归。归档时间

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归档时交接双方根据归档目录清点

核对，并履行交接手续。机关档案实现随

办随归的，还应当按规定履行登记手续，

记录电子文件归档过程元数据。任何部门

和人员不得将应归档文件材料据为己有

或拒绝归档。

第三十六条 归档文件材料应当为原

件。电子文件需要转换为纸质文件归档的，

若电子文件已经具备电子签名、电子印章，

且电子印章按照规定转换为印章图形的，

纸质文件不需再行实体签名、实体盖章。

满足本规定第五章规定且不具有永久

保存价值或其他重要价值的电子文件，以

及无法转换为纸质文件或缩微胶片的电子

文件可以仅以电子形式进行归档。

第四节 保管与保护

第三十七条 机关应当根据档案载体

的不同要求对档案进行存储和保管。档

案存储和保管应当确保实体安全和信息

安全。

机关应当制定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并定

期组织演练，以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

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应当纳入机关总体应急

预案。

第三十八条 机关应当做好档案防火、

防盗、防紫外线、防有害生物、防水、防潮、

防尘、防高温、防污染等防护工作。库房温

湿度应当符合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25）规定。

档案库房不得存放与档案保管、保护

无关的物品。

第三十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监测

和记录库房温湿度，根据需要采取措施调

节；定期检查维护档案库房设施设备，确保

正常运转；定期清扫除尘，保持库房清洁；

定期采取措施，防治鼠虫霉等。

第四十条 机关档案部门应当定期组

织人员对档案数量进行清点、对保管状况

进行检查，定期对电子档案的保管情况、读

取状况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处

理，并建立检查和处理情况台账。

第四十一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及时

对受损、易损档案进行修复、复制或作其他

技术处理。档案修复应当保持档案内容的

完整，尽量维持档案的原貌。档案修复前应

当做好登记和检查工作，必要时进行复制

备份，做出修复说明。

第四十二条 机关应当为档案工作人

员配备劳动保护用品，避免档案管理过程

中有毒有害物质损害健康。

第五节 鉴定与销毁

第四十三条 机关应当定期对已达到

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鉴定处置。鉴定工作

应当在档案工作协调机制下进行，由办公

厅（室）负责人主持，档案部门会同相关业

务部门有关人员组成鉴定小组共同开展，

必要时可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

鉴定结束后，应当形成鉴定工作报告。

对仍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应当重新划定保

管期限并做出标注；对确无保存价值的档

案，应当按规定予以销毁。

第四十四条 经鉴定可以销毁的档案，

应当按照以下程序销毁。

（一）机关档案部门编制档案销毁清

册，列明拟销毁档案的档号、文号、责任者、

题名、形成时间、应保管期限、已保管时间

和销毁时间等内容，按档案工作协调机制

报请审核批准；

（二）机关分管档案工作的单位负责

人、办公厅（室）负责人、档案部门负责人、

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档案部门经办人、相

关业务部门经办人在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

意见；

（三）机关档案部门组织档案销毁工

作，并与相关业务部门共同派员监销。监销

人在档案销毁前，应当按照档案销毁清册

所列内容进行清点核对；在档案销毁后，应

当在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名或盖章。销毁清

册应当永久保存。

第四十五条 档案销毁应当在指定场

所进行。

电子档案和档案数字复制件需要销毁

的，除在指定场所销毁离线存储介质外，还

应当确保电子档案和档案数字复制件从系

统中彻底删除。销毁时应当留存电子档案

和档案数字复制件元数据，并在管理过程

元数据、审计日志中自动记录销毁活动。

涉密档案的销毁应当符合《国家秘密

载体销毁管理规定》。

第六节 利用与开发

第四十六条 机关应当积极开展档案

利用工作，建立健全档案利用制度，根据档

案的密级、内容和利用方式，规定不同的利

用权限、范围和审批手续。机关保管的档案

对外提供利用的，需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

利用档案应当履行查阅手续，进行档

案查阅登记和利用效果反馈记录。档案工

作人员应当对利用活动及时跟踪和监督。

第四十七条 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及

时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提供主动公开的

政府信息文件资料。

第四十八条 机关应当积极推进档案

信息开发工作，采取编制全宗介绍、组织沿

革、大事记、基础数字汇编、专题文件汇集，

以及举办陈列展览、拍摄专题片等多种形

式，发挥档案价值。

全宗介绍、组织沿革等应当纳入全宗

卷管理。

第四十九条 机关应当积极采用数据

分析、文本挖掘等新方法，扩展档案开发的

力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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